
臺北市ＳＡＲＳ民間捐款管理運用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政府十一樓首長會報室

參、會議主持人：馬主任委員英九

肆、出席人員：

白副主任委員秀雄

吳委員秀光（翁副主任委員瑞廷）

石委員素梅（陳副處長高燦代）

李委員述德

張委員珩（蕭主任秘書東銘代）

熊委員光華

顧委員燕翎（黃副局長清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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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良法師（胡子英代）

潘委員勝扶

王委員如玄

姜委員志俊

徐委員廷榕（請假）

伍、議程

一、主席致詞：略。

二、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上次會議紀錄更正：

（一）本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中之提案審議第三案決議原為：「原申請二、一００套，同

意補助一、０五０套（補助金額為二四、五五七、五一九）；餘一、０五０套請消防局

逐年編列預算或以其他捐款支應。」應更正為：「原申請二、一００套，同意補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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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五０套及監控系統與維護、通訊費用（補助金額為二四、五五七、五一九）；餘一、

０五０套請消防局逐年編列預算或以其他捐款支應。」

（二）本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中之提案審議第八案決議原為：「本案同意暫行墊付，請提

案單位先向中央申請補助，俟獲補助後再行歸墊；若所獲補助不足支應本案所需經

費，不足額度則可免予歸墊。」應更正為：「本案同意暫行墊付，請衛生局先向中央申

請補助，俟獲補助後再行歸墊；若所獲補助不足支應本案所需經費，不足額度則可

免予歸墊。」

三、工作報告：略。

四、提案審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處

案　由：有關追加本市市立和平醫院聘用住院醫師林重威撫恤金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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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市市立和平醫院故林重威醫師，因係聘用人員，不適用公務員撫卹法及勞動基準

法給卹，其因公殉職遺族僅給與六個月平均約聘報酬之一次撫慰金，併計其他各項

得領撫慰金計一千七百八十萬六千九百元，而私立長庚醫院故林永祥醫師，係任職

私立醫院，適用勞動基準法，因職災死亡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

另一次給與其遺族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併計可發各項撫慰金達二千一百

九十三萬八千五百元。

（二）另故林重威醫師，僅得給與六個月平均約聘報酬之一次撫慰金，相較同院編制內因

抗疫殉職之公務人員，除給與一次撫卹金外，另給與二十年年撫卹金以長期照護遺

族（按：依公務人員撫卹法規定，因冒險犯難殉職者，任職未滿十五年者，以十五

年論，除給與十五個基數之一次撫卹金外，並加發百分之五十，另每年給與遺族五

個基數年撫卹金，給與二十年；公務人員任職滿十五年以上未滿三十五年者，以三

十五年論，除給與二十個基數之一次撫卹金外，並加發百分之五十，另每年給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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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基數年撫卹金，給與二十年。）兩者給卹至為懸殊。

（三）茲以醫師乙職乃具高度專業，需經七年之教育方可養成，故林重威醫師初入社會即

因戮力從公英勇殉職，實不應以適用法規不同而給予不相當之撫慰金，為表彰故林

重威醫師之功勳及撫慰家屬傷痛，並為平衡考量，其與長庚醫院同因抗疫殉職醫師

林永祥遺族撫卹金相差之四百一十三萬元，擬請准由民間捐款支應。

辦　法：本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四、一三０、０００元整，請惠予補助。

決　議：同意補助。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　由：有關追加本市緊急火化之亡者家屬慰問金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局為平撫本市因緊急火化而造成亡者家屬之傷痛，本局補助緊急火化之亡者家屬

遺體處理補助費新台幣一八、０００元整（抬棺費：八、０００元整；遺體運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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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元整；火化棺木：五、０００元整）；設籍本市者並加發慰問金每戶二０、０

００元整。截至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市緊急火化之遺體共計一八一位，其中設

籍本市者為一一九位，依據目前疫情發展，暫估設籍本市之緊急火化遺體約為一五

０位，故需慰問金一五０份，計新台幣三、０００、０００元整。

（二）本案原經本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通過，核准補助五十人份慰問金共計新台幣一、

０００、０００元整，與預估所需發放之金額尚有一００人份之差距，故擬追加不

足之一００人份慰問金，所需費用為二、０００、０００元整。

辦　法：本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二、０００、０００元整，請惠予補助。

決　議：同意補助，但須覈實支應，如有剩餘款應繳回。

提案三　　　　　　　　　　　　　　　　　　　　　　　　　　　　　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　由：有關本局於防疫期間於台北車站提供遊民便當及口罩申請補助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本局為避免街頭遊民成為防疫漏洞造成ＳＡＲＳ疫情擴散，於九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6



至五月十日協同警察局、區公所對本市各區街頭遊民進行量測體溫工作；另對於台

北車站遊民聚集處所，本局結合基督教救世軍於每天晚餐期間於台北車站北一門發

放便當，並為遊民量測耳溫及提供口罩等服務，所需費用為一一四、二五五元，已

向中央申請補助，如未獲准建請本委員會同意補助此經費。

辦　法：本案所需金額共計新台幣一一四、二五五元整，請惠予補助。

決　議：本案同意暫行墊付，惟請社會局亦向中央申請補助，俟獲補助後再行歸墊；若所獲

補助不足支應本案所需經費，不足額度同意支付。

提案四　　　　　　　　　　　　　　　　　　　　　　　　　　提案單位：工務局衛工處

案　由：有關本處為因應疫情施築十二處發燒篩檢站工程經費申請補助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處於抗疫期間，依本府緊急應變中心指示，為有效隔離ＳＡＲＳ傳播源，避免醫

療院所內部疫情擴散，故緊急商請廠商先行進場日夜趕工完成發燒篩檢站，截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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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本處已配合完成包含陽明醫院、榮民總醫院、忠孝醫院、婦幼醫院、臺大醫院、中興

醫院、馬偕醫院、仁愛醫院、長庚醫院、臺安醫院、國軍松山醫院及關渡醫院等十二處，

相關配置內容包含問診室、生化檢驗室、Ｘ光室、負壓隔離病房、藥品器材室、觀察室、

電氣室、廁所沐浴室、更衣室等，並已使用多日，概估總金額約需新臺幣四八、００

０、０００元整。

（二）本案前於九十二年六月十日奉白副市長指示，惠請衛生局代為向中央申請補助，不

足額部分再由民間捐款補助。惟考量向中央申請經費額度及時程未定，為避免影響

廠商權益，及本處儘速辦理與承商之合約相關事宜，擬請本委員會同意補助案內所

需工程經費新臺幣四八、０００、０００元，本案如獲中央補助，將歸還所獲補助款

項。

辦　法：本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四八、０００、０００元整，請惠予補助。

決　議：本案同意暫行墊付，惟實際補助金額應以提案單位議價後金額為準，並彙請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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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央申請補助，俟獲補助後再行歸墊。

提案五　　　　　　　　　　　　　　　　　　　　　　　　　　　　　提案單位：衛生局

案　由：有關因至和平醫院就醫或探病而遭感染為可能或疑似ＳＡＲＳ個案並遭封院隔離民

眾，予以慰問金十萬元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市市立和平醫院因發生院內群聚感染，於四月二十四日遭封院隔離，經查其中有

一百二十八位民眾至和平醫院就醫或探病而遭感染為可能或疑似ＳＡＲＳ個案。

（二）和平醫院員工如感染ＳＡＲＳ疾病受傷者，可依現行中央的各項ＳＡＲＳ防治紓困

相關補償規定發給三十五萬補償金及依「公教員工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四條規定發放新臺幣十萬元受傷慰問金，如因冒險犯難者可加發百分之三十發給，

而前揭人員，因未具公務員身分或未執行防治工作而不能請領各項補償金及慰問金，

惟渠等人員係因至本府所屬市立和平醫院就醫或探視家屬而遭感染，其本身就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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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團體，且封院隔離措施在全國係屬首例，造成前揭民眾莫大壓力，就市府而言，

有義務及責任予以關懷及慰問

（三）建請本委員會同意補助給予上述人員每人十萬元慰問金。

辦　法：本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一二、八００、０００元整，請惠予補助。

決　議：同意補助。

提案六　　　　　　　　　　　　　　　　　　　　　　　　　　　　　提案單位：衛生局

案　由：有關遭和平醫院封院隔離之住院病患，於封院日後一個月內非因ＳＡＲＳ疾病死亡

者，予以慰問金十萬元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市市立和平醫院四月二十四日發生院內群聚感染而遭封院隔離，經查有十四位原

於院內住院的瀕死病人在封院日後的一個月內非因ＳＡＲＳ疾病死亡，但因封院隔

離　措施為國內首例，造成其家屬親人無法隨侍病人身旁，使得病人和家屬身心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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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壓力和遺憾。本局建請對前揭病人給予慰問金一００、０００元，聊表本府對往生

者的遺憾並表達本府對往生者家屬的協助與關懷。

（二）建請本委員會同意補助給予上述人員每人一００、０００元慰問金，

辦　法：本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一、四００、０００元整，請惠予補助。

決　議：同意補助；惟請衛生局向社會局核對領取死亡慰問金之名冊，若補助對象已領取本

府發給之死亡慰問金者，則不得重複發給；不足者，則補齊差額。

提案七　　　　　　　　　　　　　　　　　　　　　　　　　　　　　提案單位：衛生局

案　由：有關補貼支援和平醫院專案之護理人員及愛心團志工獎勵金差額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市立和平醫院因發生ＳＡＲＳ感染事件，為因應疫情防治之需要，業於九十二年四

月二十七日對外廣徵愛心團志工並訂定服務獎勵金（發給標準為醫師為每人每日新

台幣一０、０００元，護理人員每人每日新台幣六、０００元，前二款以外之其他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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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員每人每日新台幣三、０００元，前三款以外之其他相關工作人員及負責檢體

檢驗工作之檢驗人員每人每日新台幣二、０００元）。惟行政院衛生署所訂定之「執

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醫療照護人員或防治人員補償補助要點」之規定，對於執

行ＳＡＲＳ病患之隔離區照護或服務之護理人員僅給予每人每日五、０００元之津

貼，與本府之前所訂之護理人員津貼有一、０００元之差距，且和平醫院專案中作

為提供安置服務之竹東榮民醫院、至善園區及慢性病防治院松德院區亦不在中央給

予獎勵金之範圍內。

（二）有關服務於竹東榮民醫院、至善園及慢性病防治院松德院區非ＳＡＲＳ隔離區之愛

心團人員，雖服務地區為非ＳＡＲＳ隔離區，但基於這些愛心團志工熱心協助支援，

故擬仍比照照護ＳＡＲＳ隔離區之人員給予工作獎勵金，此部份人員共計三十五人

（護士一人，其他人員三十四人），所需經費為新台幣一、Ｏ四六、ＯＯＯ元。

（三）對於照護ＳＡＲＳ隔離區（即和平醫院、署立竹東醫院、慢性病防治院松德院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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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獎勵金差額補貼部分，共計一一四人（均為護士），所需經費為新台幣一、

二五二、ＯＯＯ元。

辦　法：本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二、二九八、０００元整，請惠予補助。

決　議：同意補助，覈實支應。

提案八　　　　　　　　　　　　　　　　　　　　　　　　　　　　　提案單位：衛生局

案　由：有關獎勵和平醫院消毒作業引導團隊人員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和平醫院淨空後本市協請國軍化學兵進行消毒作業，化學兵三三群指揮官強烈要求

應有和平醫院人員組成引導團隊，一方面進行消毒前置作業（天花板每十公尺頂開

一個開口，外加窗戶逐扇關閉），一方面藉其熟悉院內地形地物之經驗引領化學兵

進行後續消毒作業。

（二）彼時和平醫院工作人員皆已在至善園區或基河國宅集中隔離，要調派熟悉全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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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人員實有困難。況且未消毒之院區仍潛藏某種程度之風險，必須著二級防護

裝　備進入，在重裝、勞力工作（天花板每十公尺頂開一個開口，外加窗戶逐扇關

閉）、封閉無空調的工作條件下，該項任務除有病毒感染之危險外，另對體能負荷

也是極大的考驗，且該工作從著裝到卸裝長達八小時。

（三）為鼓勵引導團隊之組成（共需十四人），將核發予團隊成員每人三、０００元獎勵

金。

辦　法：本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四二、０００元整，請惠予補助。

決　議：同意補助。

四：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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